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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-2015 年財務、行政及宣傳委員會  

第二次報告  
 
會議  
   
 財務、行政及宣傳委員會（下稱「財委會」）於本年 4 月 11 日舉行第

三次會議。  
 
屯門區議會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的財政狀況  
 
2.  截至 2013-2014 財政年度終結，區議會合共撥款 27,663,809 元，資助

1,269 項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。 屯 門 區 於 財 政 年 度 終 結 前 獲 總 署 追 加 撥 款 共

625,825 元，即修訂核准撥款額為 23,625,825 元。截至本年 3 月 31 日，

2013-2014 財政年度區議會實際支款額為 23,625,666 元，用款額為 100%，

尚餘未清付款項 2,629,187 元，將會順延至 2014-2015 財政年度才支付。  
 
2013-2014 財政年度已批准活動的未清付款項  
 
3.  財委會同意把文件所列已批准活動的未清付款項延至新一財政年度

清付。  
 
2014-2015 財政年度區議會撥款預算草案  
 
4. 2014-2015 財政年度屯門區議會核准撥款額為 23,000,000 元，當中

21,600,000 元用以資助一般社區參與計劃，而另外的 1,400,000 元專題撥款

用以推廣地區藝術文化活動的工作。經討論後，財委會議決一般地方團體

的撥款額維持去年預算 470 萬，而其他大部分工作小組或團體均扣減約 5%
撥款額。整體預算超額承擔約 24.5%。  

 

區議會撥款申請  (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3 月期間舉行或開始舉行的活動 )  
 
5. 財委會通過撥款 174,940 元予合共七項撥款申請。  
 
 



檢討「過度宣傳」的定義、準則和範圍  
 
6.  有委員認為區議會撥款資助活動有否「過度宣傳」甚為主觀，值得檢

討。經討論後，財委會議決繼續由財委會負責審閱區議會撥款個案，而秘

書處會盡量按委員要求以附件形式列出過去案例，以供參考。  
 
屯門區議會秘書處  
日期 :  2014 年 4 月 24 日  
檔號 :  HAD TM DC/13/30/FAPC/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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